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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章 

合作与能力建设 

第 21.1 条 总则 

1. 缔约方承认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的重要性，并应开展和加

强这些活动，以帮助实施本协定并强化其利益，以加快经济增长

和经济发展。 

2. 缔约方认识到，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

上，在两个或多个缔约方之间开展，并应寻求补充和加强缔约方

之间的现行协定或安排。 

3. 缔约方还认识到私营部门的参与对这些活动的重要性，且

中小企业在参与全球市场过程中可能需要帮助。 

第 21.2 条 合作与能力建设的领域 

1. 缔约方可开展和增强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，以帮助： 

(a) 实施本协定条款； 

(b) 增强每一缔约方利用本协定所创造的经济机会的能

力；以及 

(c) 促进和便利缔约方的贸易和投资。 

2. 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领域： 

(a) 农业、工业和服务部门； 

(b) 教育、文化和性别平等的促进；以及 

(c) 灾害风险管理。 

3. 缔约方认识到，技术和创新可为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提供

增加值，可纳入本条下的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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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缔约方可通过多种模式开展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，例如：

对话、讲习班、研讨会、会议、合作计划和项目；为促进和便利

能力建设和培训的技术援助；政策和程序最佳实践分享；以及专

家交流、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。 

第 21.3 条 合作与能力建设的联络点 

1. 每一缔约方应依照第 27.5 条(联络点)就与合作与能力建设

活动协调相关的事项指定并通知一联络点。 

2. 一缔约方可通过联络点向另一个或多个缔约方提出开展与

本协定相关的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的请求。 

第 21.4 条 合作与能力建设委员会 

1. 缔约方特此设立合作与能力建设委员会(简称委员会)，由

每一缔约方的政府代表组成。 

2. 委员会应： 

(a) 便利缔约方之间的信息交流，领域包括但不仅限于

交流在缔约方之间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中所获经验

和教训； 

(b) 讨论和审议关于未来合作和能力建设活动的问题或

提案； 

(c) 酌情发起和开展合作，以加强捐助方的协调，便利

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中公私合作关系的建立； 

(d) 酌情邀请国际捐助机构、私营部门实体、非政府组

织或其他相关机构在举办和实施合作与能力建设活

动中提供帮助； 

(e) 酌情设立临时工作组，工作组可包括政府代表或非

政府代表，或两者均包括； 

(f) 酌情与本协定项下设立的其他委员会、工作组和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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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其他下属机构进行协调，以支持合作与能力建设

活动的举办和实施； 

(g) 审议本章的实施或运用情况；以及 

(h) 参与缔约方可能决定的其他活动。 

3. 委员会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 1 年内召开会议，并在此后

必要时召开会议。 

4. 委员会应编写一份议定的会议记录，包括决定和下一步工

作，并酌情向自贸协定委员会进行报告。 

第 21.5 条 资源 

认识到缔约方不同的发展水平，缔约方应努力为开展本章

下的合作与能力建设活动提供适当财政或实物资源，同时考虑不

同缔约方为实现本章目标所拥有的资源可获性和比较能力。 

第 21.6 条 争端解决的不适用 

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援用第 28 章(争

端解决)下的争端解决。 


